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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鼎市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，减少噪声扰民

和空气污染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，营造良好的生产生

活环境，根据国务院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福鼎中心城区内烟花爆竹的销售和燃放管理，适用

本规定。本规定所指福鼎中心城区包括桐山街道（桐北社区、溪

西社区、十字社区、桐南社区、福全社区、小路社区、镇西村、

桥头村）、桐城街道（龙山社区、海口社区、流美社区、石湖社

区、春亭社区、富民社区、天湖社区、柯岭村、资国村、五里牌

社区、岩前村、玉塘村、沙垅村、塔下村、董江村）、山前街道

（石亭社区、山前社区、铁塘社区、程家洞社区、水北村、增坪

村、灰窑村、梅溪村、百胜村）所辖区域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由桐山街道、桐城街道、山前街道组织实施。

市委市政府成立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宣传

（文明办）、政法委、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城市管理、生态环境、

市场监管、住建、民宗、供销、桐山街道、桐城街道、山前街道

等单位组成。部门负责指导、督促福鼎中心城区烟花爆竹销售和

燃放管理工作；街道统筹负责本辖区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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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燃放的安全管理，许可和监督检查焰

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申请；依法查处在禁止燃放时

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。 

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销售的安全管理；牵头组织烟花

爆竹安全管理办公室日常工作，规划布局福鼎中心城区临时销售

网点，确定允许销售和燃放的烟花爆竹品种；开展烟花爆竹安全

监管行政执法，查处非法生产、经营烟花爆竹违法行为。 

城市管理部门负责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做好烟花爆竹临时销

售网点的规划布设工作。 

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燃放噪音监测取证及重污染天

气大气环境质量监测，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、宁德市生态环境局

报送空气质量信息，提请市政府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，并启动相

应应急措施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 

宣传（文明办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规定的宣传工作，

协调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开展广泛宣传，积极引导广

大市民依法、文明、安全燃放，曝光违法燃放行为。负责将烟花

爆竹燃放管理工作纳入创建文明单位的考核内容。 

政法委负责将街道办事处开展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情况

纳入平安建设（综治）工作考评范畴。 

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酒楼、宾馆、商铺等经营者履行

对消费者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提醒、劝阻和举报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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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部门负责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小区住户燃放安

全提醒和相关防范工作，劝阻和举报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

为；对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，依照有关规定记入

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。 

民宗部门负责指导督促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宗教活

动场所做好对信教群众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告知、宣传工作，劝

阻和举报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 

供销部门负责做好本系统内烟花爆竹经营企业销售和燃放

管理工作，指导督促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合理布设烟花爆竹销售网

点，销售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烟花爆竹品种。 

第四条 桐山街道、桐城街道、山前街道应当将烟花爆竹销

售和燃放管理纳入平安建设（综治）工作，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

监督。 

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做好

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的有关工作，加强对居民、村民、业主

的宣传教育，积极举报违法违规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行为，引导

移风易俗和依法、文明、安全燃放烟花爆竹。 

第五条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街道办事处、

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烟花

爆竹燃放管理的宣传、教育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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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应当做好烟花爆竹燃放管理

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
学校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依法、文

明、安全燃放烟花爆竹。 

第六条 福鼎中心城区内烟花爆竹实行短期销售。 

第七条福鼎中心城区内允许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品种为符

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 C、D 级产品范围内的 200 响（含 200 响）

以下排炮、燃放高度不高于 3 米的低硫无硫环保小型烟花。 

第八条 福鼎中心城区内烟花爆竹燃放实行禁限放管理制

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区域，燃放规定

品种的烟花爆竹。 

福鼎中心城区内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为： 

（一）除夕、正月初一全天； 

（二）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、正月初二至初六、

正月十五日的六时至二十二时。 

殡仪馆区域范围内到指定地点，可燃放 200 响（含 200 响）

以下排炮。 

第九条 限制燃放区域内的宗教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一律禁

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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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庆典活动需要举办焰火晚会或者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

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定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，

取得《焰火燃放许可证》，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燃放。 

第十条 下列地点和区域任何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： 

（一）文物保护单位； 

（二）车站、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； 

（三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、储存单位和其他消防重点单

位及其周边 100 米范围内； 

（四）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； 

（五）政府机关、银行营业网点、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学校、

敬（养）老院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、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场

馆； 

（六）城市主次干道、隧道及地下通道； 

（七）风景名胜区和林地、公共绿地、苗圃等重点防火区； 

（八）商场、超市、集贸市场、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

所； 

（九）市人民政府确定和公布的其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

点。 

禁止燃放地点，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在出入口或者显

著位置设置禁止燃放标志，明确具体范围并负责管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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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从事烟花爆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取得应急

管理部门核发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件，依照经营许可证件核定

的有效期、品种和规格经营。 

第十二条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不得向人群、车辆、建筑物、地下管网、公共绿地投

掷点燃的烟花爆竹； 

（二）不得妨碍行人、车辆安全通行； 

（三）不得在公共楼道、屋顶、阳台、窗口燃放或者向外抛

掷烟花爆竹； 

（四）不得采用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

燃放烟花爆竹。 

第十三条 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

民委员会，应当做好居民、村民在民间风俗、婚丧喜庆等活动中

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的事前提醒、劝导和监督、举报工作。 

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管理

人员，应当做好信教人员不得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提醒、劝导和

监督、举报工作。 

在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举办婚丧喜庆活动，鼓励移

风易俗，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等低分贝、安全环保的替代品。 

第十四条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督促业主遵守有关规定，并做

好燃放安全提醒和相关防范工作；对于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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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予以劝阻，劝阻无效的，应做好视频取证工作，及时向公安部

门举报。 

第十五条 在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承办宴席服务的

饭店、酒店、宾馆等经营者，应当告知消费者不得违法燃放烟花

爆竹，同时对宴席活动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予以劝阻，劝阻

无效的，应做好视频取证工作，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。 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违法销售、燃放烟花爆

竹的行为进行劝阻、制止和举报。 

接到举报的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，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

适当的奖励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查处。 

第十七条 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。 

违法销售烟花爆竹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燃放烟花爆竹毁坏环境卫生设施、园林绿化设施和公共绿地

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查处。 

第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燃放

烟花爆竹的，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陪同。 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燃放烟花爆

竹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 

第十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

的公职人员应当带头遵守有关规定，违反规定的，除依法接受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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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外，应当根据情节轻重，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批评教育、

责令作出检查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等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

的烟花爆竹，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

的烟花爆竹，或者销售超过许可证件核定的有效期、品种、规格

的烟花爆竹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烟

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

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

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予以处理；构成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

活动的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城市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，

在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工作中，不依法履行职责，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四条 各乡镇（龙安）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理工作

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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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即日起开始施行。《福鼎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全市禁止经营烟花爆竹品种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》（鼎政

〔2018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- 11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应急局、城市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 

场监管局、住建局、民宗局、供销社、文体旅游局； 

抄送：市各套班子办公室，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政法委、太姥山管委 

会、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。 

福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7 日印发 

 


